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會議紀錄 

 

時間：93年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4時10分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綜合大樓5樓504會議室（台北市金華街187號） 

出席： 

理事：鄭瑞城、陳維昭、陳舜田、張進福、高 強、周昌弘、林聰明 

黃政傑、黃碧端、楊國賜、羅仁權、劉全生 

監事：林見昌、張玉成 

請假： 

理事：張俊彥、劉瑞生、張宗仁 

監事：吳妍華、徐遐生 

列席：秘書長魏艾、秘書組尹承俊、盧世坤 

 

主持人：鄭理事長瑞城               記錄：鄭惠珍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紀錄：紀錄確定，洽悉。 

二、報告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大學博覽會」之檢討與轉型等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本案經徵詢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以下簡稱「私校協進會」）及私

立技專校院協進會（以下簡稱「技專協進會」）之意見後，因技專

協進會表示，該協進會已舉辦「技專校院博覽會」多年且其招生對

象來源不同，故不加入「大學博覽會」籌辦相關事項，故將由私校

協進會與本協會共同合作辦理「大學博覽會」相關事項。 

（二）本案經理、監事討論後之共識如下： 

1、由私校協進會及本協會共同組成「總會」俾利運作。 

2、仿傚「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模式，由二協會輪流主辦，並與「全

國大學校長會議」之主辦協會有所區隔，以為衡平。（例如：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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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由私校協進會主辦，則「大學博

覽會」即由國立校院協會主辦） 

3、依據前項共識，第10屆「大學博覽會」由本協會辦理，並於會

中推舉通過由國立中正大學為主辦學校（7月份辦理「大學部博

覽會」；10月份辦理「研究所博覽會」）。 

4、本協會將以服務、專業之格調做為辦理「大學博覽會」之原則，

另因考量係首次主辦此項活動，故本次將以北區及南區為辦理

之核心區域。嗣後，再依情況調整。 

5、有關辦理「大學博覽會」之相關費用，應請教育部補助。 

6、至於二協會如何共同辦理「大學博覽會」相關事宜，例如：如

何決定北區、南區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博覽會之承辦學校、如何

進行分組工作事宜⋯等，授權鄭理事長與私校協進會協商並取

得共識後續辦之。 

執行情形：「2004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業於93年7月24日及25日，分別於

北、中、南三區展出並圓滿落幕。教育部補助「場地租金費」新台

幣250萬元整，業於9月份匯款予國立中正大學辦理結案。 

 

第 二 案 

案  由：有關本協會93年度「高等教育相關研討會」及「93學年度全國大

學校長會議」之承辦單位，提請討論。 

決  議：考量本協會每年度皆爰例辦理一至二場高等教育研討會及每二年度

輪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為讓本協會會員學校有表達爭取辦理

二項會議之權利，故決議： 

（一）由本協會設計「辦理會議申請表」，並於每年固定發送會員

學校，供其申請及爭取辦理會議。 

（二）前項申請表請於發送後一個月內回收，俾提請理、監事討論

決定。 

（三）有關「高等教育研討會」之會議議題，可由申請學校自訂或

由本協會建議之。 

執行情形： 

（一）93年度「高等教育相關研討會」委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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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93年11月26日（星期五），會議主題：「新世紀

的高等教育」。（詳討論事項第一案） 

（二）「2004全國大學校院研究所博覽會」由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訂於93年11月20日至21日假台北世貿中心（二館）及高

雄工商展覽中心舉辦。（詳討論事項第二案） 

（三）93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由國立中正大學辦理，訂於

94年1月20至21日，在該校舉行。（詳討論事項第三案） 

 

第 三 案 

案  由：有關第二屆「台澳高等教育會議」，擬由本協會推派代表參與乙節，

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由主辦學校（國立台灣大學）安排相關人選。 

執行情形：本案決議已轉知主辦學校知悉。 

 

第 四 案 

案  由：有關本協會英文簡介再版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本案經理、監事討論後之共識如下： 

1、考量會員學校相關資料之正確性，英文簡介應於每年十月三

十一日前出版。為符合實用及攜帶便利性，仍以摺頁式、小

冊印製為原則。 

2、簡介封面： 

（1）應加註資料年度。 

（2）右下角之校園圖像應取消，改採文字或其他方式，以展現

本協會之宗旨或相關高教資訊。 

（3）簡介紙張之質料及底色，可考慮以質樸、簡單為主體。 

3、簡介內容： 

（1）第一頁介紹本協會宗旨、概況、歷屆理事長，並由教育

部提供目前台灣高等教育基本指標資料，如：學生人數、

公、私立學校數、就學率、高教經費、就學人口年齡分

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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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頁介紹全體會員學校基本資料（以表格方式呈現），

內容如下： 

①校名。  ②校長姓名。   

③院／系／碩士班／博士班。 

④專任／兼任教師人數（講師以上）。 

⑤大學部／碩士（含在職專班）／博士人數。 

⑥學校網址（URL） 

（二）有關第二頁資料之提供項目，請秘書組修正後發送理、監事學校

確認無誤後，再函請各會員學校提供，以茲周全。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93年9月27日函請教育部及會員學校提供資料，並提本

次會議檢視及討論。（詳討論事項第四案） 

 

第 五 案 

案  由：有關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函邀本協會參

加IAU’
S
 12

th 
General Conference乙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協會暫時不加入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第 六 案 

案  由：有關「大學法」修正案相關議題，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經理、監事參考本協會歷次會議、問卷調查結果及討論後，達

成下列數點共識，轉請本協會「高等教育--大學法修正小組」召集

小組會議，續就相關條文進行研擬及修正，俾便再與教育部及立法

院進行溝通並表達本協會之立場與修正意見。 

（一）有關「法人化」部分： 

原則同意「高等教育--大學法修正小組」第一次會議建議修正

文字： 

1、國立大學應分為一般國立大學及教育法人國立大學。 

2、一般國立大學經教育部報請行政院核准後，可改制為教育

法人國立大學。 

3、一般國立大學改制為教育法人國立大學之原則、程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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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二）有關「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部分： 

1、同意設立一委員會，以提供教育部有關高等教育發展方向、

政策及資源分配等相關事項；惟該委員應定位為提供諮詢之

角色及功能。 

2、配合前項說明，該委員會名稱應為「高等教育諮議委員會」，

以求名實相符。 

3、「高等教育諮議委員會」之組成成員如下： 

①曾任大學校長辦學績效卓著者。 
②學術聲望卓著之大學教授。 
③在各專業領域有特殊貢獻，曾參與高等教育有實務經驗
者。 

並限制符合前一、二款條件之委員需達委員會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 

（三）有關「公立大學校院系所主管遴選」部分： 

＊校長部分： 

原則同意行政院版本，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但遴選過

程改採二階段方式辦理，亦即採「一委員會二階段」方式遴

選校長。 

1、第一階段：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經主動、公開徵求程序列出校長名單。 

2、第二階段：依據「大學遴選準則」規定，由學校內部成

員就該項名單進行同意與否之表示，並將通過之名單，

提送「校長遴選委員會」決定校長及辦理聘任事宜。至

於，「大學遴選準則」由教育部定之。 

3、行政院版本之「校長遴選委員會」成員，本協會原則同

意；惟其中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遴薦之代表，修

正為不得多於遴選委員總額之三分之一。（應修正為：「惟

其中學校教師代表不得多於遴選委員總額之三分之一」） 

＊院長、系主任、所長及學程主任等學術主管部分： 

原則同意行政院版本，組成相關層級之「遴選委員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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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校務會議」組成部分： 

原則同意行政院版本，由校長、副校長及教師、研究人員、職

員與學生所推選之代表共同組成，但修正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

額之二分之一（刪除「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限制）。 

（五）不同意設置「學術評議委員會」及「董事會」，故相關條文應

做刪除或修正之。 

執行情形： 

（一）本協會業於93年3月15日召集「高等教育--大學法研修小組」

第二次會議就相關條文進行研擬及修正。會議紀錄及修正條文對

照表業已轉請全體理、監事審閱。 

（二）有關決議（三）之 3誤植乙案，本協會業於 93年 4月 8日以九

三協瑞字第０一四號函轉知會員學校更正在案。 

 

 

貳、主席報告： 

（一）本協會 93年 8月份起陸續接獲部分會員學校當然代表暨理、監事缷任

（異動情形及相關討論事項，詳討論事項第五案）。 

（二）有關國立高雄大學函請教育部審慎考量各大學高教經費額度，以符合各

大學發展及追求學術卓越所需經費，並請教育部對於新設立之學校應：

1.放寬新增系所限制。2.核撥足額員額以保障基本教學品質等建議，本

協會業於93年5月12日以九三協瑞字第020號函，建請國立中正大學

錄案為「九十三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提案之一，經國立中正大學

函覆同意錄案。 

（三）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改選理事長，由世新大學牟宗燦校長當選

第九屆理事長，並以該校校址為新會址。 

（四）有關93年度各項會議辦理情形，經93年 3月 9日發函各會員學校徵詢

辦理意願後，已確定： 

1.「九十三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委請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2.「九十三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委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會議日

期暫定為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會議主題暫定為「新世紀

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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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國立澎湖技術學院申辦「九十四年度高等教育研討會」，已錄案為

明年度申請辦理高等教育研討會學校之一。 

（五）93年5月14日教育部召開「研商大學法修正案部分條文及推動策略方

向」會議，其結論如下： 

1. 第八條：關於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原則採協會版（修正為高等教育諮

議委員會），而該委員會委員之產生方式，將對未來運作產生關鍵性

影響，爰於訂定相關子法時，應將委員產生方式須經諮詢學校之程序

納入。 

2. 第二章「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專章」：以一條概括性條文取代專章，以

賦予法源，而相關規範另以專法定之。 

3. 第三十四條：公立大學校長之遴選採混合一階段模式，由學校組成遴

選委員會，其組成成員為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主管政府遴薦之代

表、學校教師代表、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佔三分之一，遴選委

員會遴選校長應遵循之原則，可明定於條文。 

4. 第三十五條：校長任期屆滿續聘方式，刪除院版第二項有關由教育部

及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評鑑校長之規定。 

5. 第四十條：院長、系主任及所長等學術行政主管之產生方式，維持院

版條文。 

6. 第四十三條：仍維持設立學術評議委員會；原則上可採台大版提案，

惟學術評議委員會之職掌可加列對教師聘任升等等事項之學術發展

方針，而不包含直接對教師個人審議，教師個人之審議仍由教評會為

之。 

7. 第四十八條：教師評審委員會是否分成二或三級，由學校決定，惟教

師之聘任升等等事宜最終須由校級教評會審議。 

8. 依據前述結論，儘速研擬相關條文再續研商。 

9. 至推動立法策略，採國立大學法人化先以一概括性條文作為法源，遊

說立法委員推動，俾利法案儘速通過。 

（六）「第二屆台澳高等教育會議」已於93年7月7日至8日舉行完畢。 

（七）「2004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業於93年7月24日及25日，分別於北、

中、南三區展出並圓滿落幕。經本協會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會銜發文

教育部補助經費，同意補助「場地租金費」新台幣 250萬元整，業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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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匯款予國立中正大學辦理結案。 

（八）「2004全國大學校院研究所博覽會」訂於93年11月20日及21日，於

北、南二區展出。爰例由本協會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會銜發文教育部

爭取補助經費。 

（九）有關93年9月14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推動學校與權利人團體就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遠距教學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座談會

會議紀錄，業已函轉會員學校知悉。 

（十）為編製本協會 93學年度英文簡介，業於 93年 9月 27日函請會員學校

及教育部提供相關資料，預計依決議於 93年 10月底前出版。（詳討論

事項第四案） 

（十一）教育部刻正推動「全國教育博覽會」，預計於94年1月22日至24日

分三區展示，俟高教司提供具體建議後，將再提理、監事會或逕行函

轉會員學校知悉並配合辦理。 

（十二）本協會九十三年度常年會費（新台幣壹萬元整）業於4月8日發函各

會員學校開始繳納。計44所會員學校總計收入440,000元整。 

（十三）本協會期初累積餘絀1,292,692元，截至93年9月30日止，經費收

入461,453元，經費支出113,482元，本期餘絀為347,971，準備基

金為241,284元，發展基金為2,200,000元。 

（十四）本協會「九十二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

申報作業，業於五月二十四日函送台北市國稅局。本協會九十二年度

決算，收入為八八萬０、八五八元，支出為六二萬四、八０四元，經

費結餘為二五萬六、０五四元，且由於支出佔收入之比率為百分之七

０．九三，故達免稅之規定。 

 

 

參、「2004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成果報告： 

背景說明： 

（一）「2004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業於93年7月24日及25日，分別

於北、中、南三區展出並圓滿落幕。 

（二）經本協會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會銜發文教育部補助經費，獲教

育部同意補助本案「場地租金費」新台幣25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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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本協會「九十三年高等教育研討會」事宜，提請核備。 

說  明： 

（一）依 93年 4月 9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會議申請表」辦理，

會議主題：「新世紀的高等教育」，會議日期：93年11月26日（星

期五）。 

（二）依據本協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九十三年度經費收支預

算表」，本案經費額度以新台幣二十萬元為上限。 

決  議：同意核備，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依計畫書繼續辦理「九十三年高等

教育研討會」。 

 

 

第 二 案 

案  由：有關「2004全國大學校院研究所博覽會」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92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決議：「大學博覽會由國立大

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及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輪流主

辦或合辦…」及本協會 93 年 3 月 4 日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決議：推舉通過由國立中正大學為主辦學校。 

（二）首揭研究所博覽會，訂於 93年 11月 20日至 21日假台北世貿中

心（二館）及高雄工商展覽中心舉辦。本案經費爰例已由本協會

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會銜發文教育部爭取中。 

（三）另據悉，大碩文化事業（股）公司與中國時報等單位，刻正籌辦

中華民國第四屆「超卓研究所暨 EMBA博覽會」，活動日期如下： 

台北：93年 12月 18日（六）∼12月 19日（日） 

高雄：93年 12月 25日（六）∼12月 26日（日） 
（四）截至 93年 10月 15日止，計有 47所大學校院已上網報名參展。

惟為考量本案之成本及效益，國立中正大學提議： 
1. 若參展學校太少，研博會將延期、更換展覽場所或停辦。 
2. 請本協會再次函請各會員學校，支持及參與國立中正大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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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2004全國大學校院研究所博覽會」，且勿參加民間團體之

博覽會活動。 

3. 亦建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發函要求會員學校勿參加民間團

體辦理之博覽會活動。 

決  議： 

（一）通過。請國立中正大學依計畫書繼續辦理「研究所博覽會」。 

（二）「研究所博覽會」舉辦日期更動如下： 

１、南區：93年 11月 20日至 21日（高雄工商展覽中心）。 

２、北區：93年 12月 4日至 5日（台北世貿中心二館）。 

（三）截至今日（93年 10月 22日）止，已有五十四所學校報名參展，

故無延期、更換展覽場所或停辦之虞。 

（四）有關函請各會員學校，支持及參與國立中正大學辦理之「2004全

國大學校院研究所博覽會」，且勿參加民間團體之博覽會活動乙

節，請秘書組擬妥文字，請教法律專家意見後，送常務理事過目

再辦理發文，並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亦發函要求其會員學校勿

參加民間團體辦理之博覽會活動。 

附帶決議：授權本協會鄭理事長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牟理事長協商「全國大

學校院博覽會」暨「研究所博覽會」相關事項（如：主辦單位，二、

三年一換、經費結餘款運用等事宜）。 

 

 

第 三 案 

案  由：有關「九十三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93年4月9日國立中正大學「辦理會議申請表」辦理。 

（二）本案預計經費約新台幣 245萬元，中正大學自籌經費 45萬元，

不足新台幣200萬元，將由該校函請教育部與國科會補助。 

決  議：通過。請中正大學依計畫書繼續辦理「九十三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

會議」。 

◎與會理、監事建議： 

１、請主動規劃議題，以收討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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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邀請日本學者演講：「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後的感想」。 

 

 

第 四 案 

案  由：有關本協會英文簡介再版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上（第二）次理、監事討論共識，本協會業於93年9月27日

函請會員學校及教育部提供相關資料在案。 

（二）經與教育部高教司聯繫，鑑於本項簡介將提供國外學界瞭解目前

台灣高等教育的基本指標資料，具有發展國際學術交流、吸引外

國學生來台留學、促進國際文教交流及教育國際化之功能，故已

請劉文惠專門委員擔任窗口，提供相關訊息。 

決  議：經與會理、監事討論後，有關台灣高等教育的現況及基本指標資料

等（原教育部提供），改由本協會撰寫後，再譯成英文編印；另，

本協會「93學年度英文簡介」出版日期延後至11月中旬。 

 

 

第 五 案 

案  由：有關本協會第四屆理、監事遞補作業，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協會理、監事出缺時，依章程第十六條及第十八條辦理遞補作

業，除將遞補情形週知會員學校外，亦同步更新本協會網站資訊。 

（二）截至93年9月30日，理、監事出缺及已遞補情形如下： 

1. 常務理事簡茂發校長缷任，由候補第一順位張宗仁校長（國立

中山大學）遞補為理事，並採通訊選舉方式補選常務理事；經

全體理事投票及開票結果，由國立成功大學高強校長當選，業

已發函週知會員學校。 

2. 理事李建興校長出缺，由候補理事第四順位劉全生校長（國立

中央大學）遞補為理事。 

3. 監事顏聰校長出缺，由候補監事徐遐生校長（國立清華大學）

遞補為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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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此，本協會理事會候補名單僅餘黃文樞校長（國立東華大

學），而監事會已無候補名額。 

（三）頃接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告知，康自立校長（現為本協會常務監

事）將於10月15日缷任，並由王文科副校長暫代校長職務；又，

明（94）年預計亦有多位理、監事將缷任，惟本協會理事會與監

事會之候補名額已顯不足。 

（四）如遇理、監事員額不足時，應如何處理，擬列二案，敬請討論： 

甲案：依理事會、監事會現有之過半員額進行運作（如現有員額

未過半時，則需重新進行改選投票作業）。 

乙案：修訂本協會章程（惟需提請會員大會討論及決議）。 

決  議： 

（一）經與會理、監事討論後，暫採甲案：「依理事會、監事會現有之

過半員額進行運作」，惟在本屆會員大會前，如現有員額未過半

需修改章程時，再依程序，提案修正。 

（二）本協會常務監事出缺，依往例採通訊投票方式，於一個月內補選

之。 

 

 

第 六 案 

案  由：有關「第二屆台澳高等教育會議」補助經費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首揭會議係由教育部、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與本協會共同主辦，

國立台灣大學為承辦單位，且獲本協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同

意補助新台幣15萬元在案。 

（二）首揭會議業於93年7月7日至8日，假國立台灣大學舉行完畢。 

（三）惟經去電台灣大學承辦單位表示，因該項會議承辦人異動之故，

在經費預算收支表中，並未加計本協會補助款，且該項會議之經

費支出與結報作業已完成，經費無不足之虞。 

（四）經查該項補助款係本協會「八十九年度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中

預定補助研討會之專款並經財政部核定在案，故如無法用於本年

度研討會，則需為該筆專款再次去函財政部要求保留，且可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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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十五年度方得使用。 

（五）有關本協會「八十九年度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中預定補助研討

會之專款新台幣15萬元，應如何使用，提請討論。 

決  議：有關本協會「八十九年度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中預定補助研討會

之專款新台幣15萬元，仍保留為補助研討會之專款。 

 

 

伍、臨時動議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大學法」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協會歷次會議、問卷調查結果及討論，亦轉請本協會

「高等教育--大學法修正小組」召集小組會議討論在案。 

（二）另，教育部亦於93年5月14日召開「研商大學法修正案部分條

文及推動策略方向」會議（會議結論詳議程第6∼7頁）。 

（三）為期法案儘速通過，教育部擬將首揭修正草案分列為「優先推動

部分條文版本」及「第二優先推動版本」，擬提請本次理、監事

會討論並表達本協會之立場與意見後，再送請教育部做為修正之

參考。 

決  議： 

一、經與會理、監事討論後，修正與建議重點如下： 

（一）修正： 

１、第十條刪除（因大學之合併不需訂定此法源依據，亦可執

行） 

２、第四十條 

增列第二項，得設置副主管條文（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

要，凡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學院，得設置副主管，以輔佐主管

推動業務。） 

修正：原第二項第二款（修正條文第三項第二款）有關系

主任、所長的產生方式，本協會建議按第一款（即

院長產生之方式）精神予以修正並移列為第三款（由

 13



院組成遴選委員會）。 

原第四項（修正條文第五項）增列「副主管」，其任

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大學

組織規程定之。 

３、第四十一條 

增列第三項，得設置副主管條文（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

要，凡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單位，得設置副主管，以輔佐主管

推動業務。其「副主管」之任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由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二）建議： 

１、第七條：有關大學得跨校組成大學系統或成立研究中心的

定義及其權利義務應再明確。（各理、監事有不同意見） 

２、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原列第二優先推動版本，建議一

併納入優先推動版本中。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 

 

 

第 二 案 

提 案 人：陳理事舜田 

案  由：有關國科會擬取消「傑出研究獎勵」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近聞國科會擬以不同金額的「計畫主持費」來取代「傑出研究獎

勵」，此舉可能導致國內學術研究風氣之衰退，其影響非同小可，

故提請本次會議討論。 

（二）回顧過去近廿年間，如果沒有「傑出研究獎勵」國內研究風氣就

無法大幅提升，而「傑出研究獎勵」也提升了國科會在學界人士

心目中的地位與形象。 

（三）如取消「傑出研究獎勵」而改採「計畫主持費」分級方式辦理，

除增加審查作業的困難與不公外，所支出的經費並無節省，最重

要的是其意義完全不同（一為榮譽及獎勵、一僅為主持人費）。 

（四）本人認為任何獎勵，必須是看得到且摸得到，才能達到激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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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繼續提升我國學術研究風氣，建議由本協會發函請國科會慎重

考量此案並應維持「傑出研究獎勵」項。 

決  議：同意以本協會名義發函請國科會維持「傑出研究獎勵」，惟文字部

分，由秘書組草擬，請常務理事審閱後，再正式函送國科會。 

 

 

第 三 案 

提 案 人：黃理事政傑 

案  由：有關各校「學術研究費」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教育部日前來函放寬各校「學術研究費」，亦即各校可以在「學

術研究費」原列預算的30％幅度內調整，惟其人事費用總額不得

增列。 

（二）建議： 

１、請教育部召開研討會或座談會，邀請已實施此項制度的國外

學者專家進行經驗分享及觀念溝通。 

２、請教育部向行政院爭取實施此項制度的經費，並應以外加方

式處理。 

決  議：授權鄭理事長向教育部長表達本協會意見。 

 

 

散會（下午六時十分） 
 


